
表1-6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情况表
   单位：亿元

项    目 公  式 本地区 本级 下级
一、2024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A=B+C 14,394.35 4,424.91 9,969.44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B 5,700.45 1,724.61 3,975.84
       专项债务限额 C 8,693.90 2,700.30 5,993.60
二、202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D=E+F 1,110.00 340.95 769.05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E 303.00 242.23 60.77
       专项债务限额 F 807.00 98.72 708.28
附：提前下达的2025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G=H+I 615.00 196.03 418.97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H 173.00 86.03 86.97
       专项债务限额 I 442.00 110.00 332.00
三、2025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J=K+L 15,514.35 4,454.00 11,060.35
其中： 一般债务限额 K 6,029.45 2,032.85 3,996.60
       专项债务限额 L 9,484.90 2,421.15 7,063.75
注： 1.本表反映本地区及本级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调整情况，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调整预算后二十日内公开。



表1-7    

45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资金安排表
单位：亿元

序号 债券性质 项目类型 安排债券规模
1 一般债券 铁路(不含城市轨道交通) 9.00
2 专项债券 铁路(不含城市轨道交通) 32.91
3 一般债券 公路 2.55
4 专项债券 公路 69.55
5 一般债券 机场 4.88
6 专项债券 机场 14.85
7 一般债券 市政建设 26.50
8 专项债券 市政建设 112.60
9 专项债券 土地储备 30.67
10 专项债券 保障性安居工程及城市更新 38.19
11 一般债券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0.29
12 一般债券 教育 25.28
13 专项债券 教育 7.59
14 一般债券 科学 0.20
15 一般债券 文化 0.19
16 一般债券 医疗卫生 3.51
17 专项债券 医疗卫生 28.54
18 一般债券 社会保障 7.48
19 专项债券 社会保障 1.24
20 一般债券 农林水利建设 10.56
21 专项债券 农林水利建设 17.83
22 专项债券 港口 10.79
23 一般债券 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 0.00
24 一般债券 新型基础设施 1.67
25 专项债券 新型基础设施 0.42
26 一般债券 水运基础设施 153.60
27 专项债券 水运基础设施 3.00
28 一般债券 仓储物流基础设施 0.90
29 专项债券 仓储物流基础设施 8.45
30 专项债券 偿还存量债务 416.56
31 一般债券 其他 3.38

注：本表反映本级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金使用安排，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预算调整方案后二十日内公开。


